
出口欧盟医用护目镜JIS T8141标准检测项目

产品名称 出口欧盟医用护目镜JIS T8141标准检测项目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实验室

价格 100.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
2号楼1层

联系电话 15815880040 15815880040

产品详情

今年首推抗菌护目镜，针对眼睛容易接触感染的细菌，如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100
多项细菌，已经成功通过广州工业微生物检测中心检测；奥特路抗菌护目镜1月已经成功转化，实现量产
。

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合理有效使用医用防护用品，根据《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物资保障组关于疫情期间防护服生产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工
信明电﹝2020﹞7号)和有关会议要求，现就加强医疗机构疫情期间医用防护用品管理提出以下要求：

一、高度重视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医用防护用品管理

当前，我国新型冠状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治形势严峻，医用防护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加强医疗机构医用防
护用品管理是疫情防治的重中之重，关系到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关系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也
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务必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严格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高度重视
医用防护用品的管理，在保障医务人员合理防护需求的基础上，落实管理制度、细化管理措施，做好医
用防护用品管理，优化使用，最大限度地有效使用防护物资。

二、严格落实医用耗材管理规定

医疗机构要按照《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医发〔2019〕43号)要求，设立医用耗材管理
委员会并切实履行职责，组织专门部门和人员对医用防护用品的全过程进行管理。要指定具体部门作为
医用防护用品管理部门，负责遴选、采购、验收、存储、发放等管理工作；接受社会捐赠的医疗机构，
还应当配备专人做好相应组织管理工作。各种防护用品的管理要结合岗位实际需要，按照保重点区域、
保重点操作、保重点患者尤其是重症和危重症病例的原则，严格落实国家有关临床诊疗、感染防控的规
章制度、技术指南及行业标准等，指导本机构内各岗位合理使用防护用品。要组织做好相关培训、宣教
工作，加强医务人员对不同种类防护用品的正确认识与合理使用能力。



三、加强重点医用防护用品的管理

医疗机构要根据《新型冠状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行)》(国卫办医函〔202
0〕75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重点做好医用防护口罩(常被称为“N95口罩”，实际二者有一定差
别)、防护服、护目镜的合理使用，确保将这些供应紧张的物资用在适用的区域范围，或在执行较高风险
操作时使用。

(一)防护服管理。在严格落实标准预防的基础上，强化接触传播、飞沫传播和空气传播的感染防控，正
确选择和使用防护服。预检分诊、发热门诊使用普通隔离衣，在隔离留观病区(房)、隔离病区(房)和隔离
重症监护病区(房)使用防护服，禁止穿着防护服离开上述区域。其他区域和在其他区域的诊疗操作原则
上不使用防护服。

(二)医用防护口罩管理。原则上在发热门诊、隔离留观病区(房)、隔离病区(房)和隔离重症监护病区(房)
等区域，以及进行采集呼吸道标本、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无创通气、吸痰等可能产生气溶胶的操作时
使用。一般4小时更换，污染或潮湿时随时更换。其他区域和在其他区域的诊疗操作，原则上不使用。

(三)护目镜管理。在隔离留观病区(房)、隔离病区(房)和隔离重症监护病区(房)等区域，以及采集呼吸道
标本、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无创通气、吸痰等可能出现血液、体液和分泌物等喷溅操作时使用。禁止
戴着护目镜离开上述区域。如护目镜为可重复使用的，应当消毒后再复用。在一次性护目镜供给不足的
紧急情况下，经严格消毒后可重复使用。其他区域和在其他区域的诊疗操作原则上不使用护目镜。

具体详情联系航天检测林经理：1314881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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